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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 
 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
 

桂工信装备〔2019〕406号 

 
 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

2019 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 

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机械工

业二次创业实施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7〕4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加快我区智能制造发展，推动我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，

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2019 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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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企业申报的智能工厂项目原则上为已建成项目。企业

应在广西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企业智能工

厂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达 1000万以上（建设周期不超过 3年），

且申报的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 5000万元以上。 

（二）申报内容须符合《2019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

要素条件》（附件 2）中相应模式的具体要求。 

（三）企业智能化发展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，在设

备自动化、产品研发设计、生产管理、质量管理和智能服务等方

面具有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（四）企业智能工厂通过智能制造新模式的应用在降低生产

成本、缩短产品研制周期、提高劳动生产率、降低产品不良品率、

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。 

二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需填写《广西智能

工厂示范企业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由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

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，出具初审意见，加盖公章后上报自治区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。每个项目申报材料只需提供 PDF电子文档（项目

全部材料按顺序扫描在一个 PDF文件中）。 

（二）评审认定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

上报的初审材料进行综合评审及开展现场审查评分，经审查通过

的企业名单上网公示 5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满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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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认定名单，并对获得 2019年广西智能

工厂示范企业予以授牌。 

三、认定变更 

获得广西智能工厂称号的企业如发生更名、重组等重大调整

的，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进行审核后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厅，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厅

审查通过给予智能工厂更名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高度重视，组织开展本辖区内项目推

荐申报工作，对项目进行认真筛选和审核，按推荐项目的优先顺

序填报《2019 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

4），并于 2019年 8月 16日前将汇总表和企业申报材料报送自治

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（装备工业处）。 

联 系 人：李思晖 

联系电话：0771-8095126，13878113950 

传    真：0771-8095129     

邮    箱：gxgxwzbc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2019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申报书 

      2.2019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要素条件 

      3.2019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自评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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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4.2019年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认定推荐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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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7月 2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       2019年7月2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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